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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 1 月收购公司

参股公司成都旭瓷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旭瓷”）其他股东的股权（本

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成都旭瓷的股权由 35%增至 50.43%，能够对其实施控

制），应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对于购买日之前持有的成都旭瓷 35%的股权按

购买日的公允价值应进行重新计量，确认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异 1,564.46

万元计入投资收益。对于该事项在 2022 年年度报告审计期间公司已经与年审会

计师达成一致意见，已将上述投资收益计入 2022 年度，四川华信（集团）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四川华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

意见。 

●公司在报编制 2023年年度报告时，同步对 2022年已披露季度、半年度报

告进行了全面梳理，鉴于上述事项的影响，为能更客观、公允地反映 2022 年前

三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公司

决定对 2022 年一季度、半年度及三季度财务报表及附注相关数据予以更正。 

本次调整将导致公司 2022 年一季度、半年度和三季度末总资产分别调增

811.76万元、811.76 万元和 811.76万元，净资产分别调增 811.76万元、811.76

万元和 811.76万元，净利润分别调增 1,564.46万元、1,564.46万元和 1,564.46

万元。2022 年一季度、半年度和三季度更正后的总资产较更正前的总资产增加 

0.43%、0.39%、0.30%；2022 年一季度、半年度和三季度更正后的净资产较更正

前的净资产增加 0.58%、0.57 %、0.41%；2022 年一季度、半年度和三季度更正

后的净利润较更正前的净利润增加 98.37%、35.62%、22.38%。 



●受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及第三季度报告的合并财务报表更

正的影响及工作疏忽，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中“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以及 

2023年第一季度、2023 年半年度、2023年第三季度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利润

表、合并股东权益表中的“上年同期数据”也予以更正。 

 

一、本次会计差错的历史原因 

2023 年 1月末，公司财务部在预测 2022 年度业绩情况时，针对公司 2022年

1月收购成都旭瓷新材料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成为控股股东事项，因财务对会计准

则的理解不到位，把握不准由此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是否应纳入投资收益。鉴于

公司年度业绩预告是投资者关注的重大事项，出于投资者保护的目的并基于谨慎

性原则，公司未将公允价值变动 1564.46万元纳入投资收益，并由此计算的 2022

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增长未超过 50%，因此公司未在 2023 年 1

月 31日前披露业绩预增公告。 

2023 年 2月 6日，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

简称“四川华信”）年审会计师进场后，财务部针对该重要事项与年审会计师进

行了反复沟通与讨论，年审会计师认为在公司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原持有的成

都旭瓷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应在股权收购日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公允价值与

账面价值的差额应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公司采纳年审会计师的意见，并及时于

2023年 2月 28日向交易所提交了业绩预增公告。 

2023 年 4 月 12 日披露的 2022 年年度报告,已将上述公允价值变动 1564.46

万元纳入投资收益, 且四川华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 

对于前述原因导致公司未按规定在会计年度结束后 1个月内未及时披露业绩

预告预增,公司已于 2023 年 9 月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对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

以监管警示的函,公司已就此事做出了整改安排，并于 2023 年 10 月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提交了整改报告。 

公司在进行 2023 年报编制时，对前期已披露季度、半年度报告进行了全面

梳理，为了能更客观、公允地反映 2022 年前三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

决定对 2022 年一季度、半年度及三季度财务报表及附注进行追溯调整。 

二、本次会计差错事项概述 



2022 年 1 月 12日,公司以人民币 561.32 万元收购参股公司成都旭瓷其他

股东持有的成都旭瓷 8%的股权，同时以人民币 1,052.47万元向其增资，本次收

购完成后，公司持有成都旭瓷 50.43%的股权。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对购买日之

前持有的成都旭瓷 35%的股权按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进行了重新计量，确认公允价

值与账面价值的差异 1,564.46万元计入投资收益。为了客观地反映公司 2022年

前三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

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公

司将采用追溯重述法对公司 2022 年一季度、半年度和三季度财务报表及附注进

行更正，将影响公司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本次调整将导致

公司 2022年一季度、半年度和三季度末总资产分别调增 811.76万元、811.76万

元和 811.76 万元，净资产分别调增 811.76 万元、811.76万元和 811.76 万元，

净利润分别调增 1,564.46 万元、1,564.46万元和 1,564.46万元。2022年一季

度、半年度和三季度更正后的总资产较更正前的总资产增加 0.43%、0.39%、0.30%；

2022 年一季度、半年度和三季度更正后的净资产较更正前的净资产增加 0.58%、

0.57 %、0.41%；2022 年一季度、半年度和三季度更正后的净利润较更正前的净

利润增加 98.37%、35.62%、22.38%。 

受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及第三季度报告的合并财务报表更正

的影响及工作疏忽，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中“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以及 

2023年第一季度、2023 年半年度、2023年第三季度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利润

表、合并股东权益表中的“上年同期数据”也予以更正。 

公司于 2024年 4月 1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

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对 2022 年一季度、半年度和三季度相关会

计差错进行更正。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对上述前期会计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相应对《公司 2022 年

第一季度报告》《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公司 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财务

报表及附注进行调整，本次调整对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总数无影响。 

本次调整对公司 2022年前三期财务报表及报表附注具体影响如下： 

1、对公司 2022 年一季度财务报表项目的具体影响 

单位：元 

项目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商誉 77,574,309.24 8,117,557.65 85,691,866.89 

资产总额 1,879,898,432.27 8,117,557.65 1,888,015,989.92 

未分配利润 442,496,666.03 15,644,597.17 458,141,263.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或股东权益）

合计 

1,211,427,569.30 15,644,597.17 1,227,072,166.47 

少数股东权益 189,540,259.74 -7,527,039.52 182,013,220.2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合计 
1,400,967,829.04 8,117,557.65 1,409,085,386.69 

投资收益 -655,483.18 15,644,597.17 14,989,113.99 

营业利润 18,273,490.75 15,644,597.17 33,918,087.92 

利润总额 18,523,490.75 15,644,597.17 34,168,087.92 

净利润 15,903,465.95 15,644,597.17 31,548,063.1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10,653,528.18 15,644,597.17 26,298,125.35 

基本每股收益 0.0196 0.0288 0.0484 

稀释的每股收益 0.0196 0.0288 0.0484 

2、对公司 2022 年半年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合并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商誉 77,574,309.24 8,117,557.65 85,691,866.89 

资产总额 2,101,940,137.33 8,117,557.65 2,110,057,694.98 

未分配利润 462,488,664.90 15,644,597.17 478,133,262.0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或股东权益）

合计 

1,232,973,150.84 15,644,597.17 1,248,617,748.01 

少数股东权益 197,565,371.54 -7,527,039.52 190,038,332.0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合计 
1,430,538,522.38 8,117,557.65 1,438,656,080.03 

投资收益 1,346,193.03 15,644,597.17 16,990,790.20 

营业利润 52,158,597.22 15,644,597.17 67,803,194.39 



利润总额 52,190,251.60 15,644,597.17 67,834,848.77 

净利润 43,920,576.61 15,644,597.17 59,565,173.7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30,645,527.05 15,644,597.17 46,290,124.22 

基本每股收益 0.0564 0.0287 0.0851 

稀释的每股收益 0.0564 0.0287 0.0851 

注：对应附注调整情况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2022

半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更正后）》。 

3、对公司 2022 年三季度报财务报表项目的具体影响 

                                                        单位：元 

项目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商誉 77,574,309.24 8,117,557.65 85,691,866.89 

资产总额 2,701,634,403.21 8,117,557.65 2,709,751,960.86 

未分配利润 486,671,869.18 15,644,597.17 502,316,466.3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或股东权益）

合计 

1,792,791,758.02 15,644,597.17 1,808,436,355.19 

少数股东权益 199,351,694.99 (7,527,039.52) 191,824,655.47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合计 
1,992,143,453.01 8,117,557.65 2,000,261,010.66 

投资收益 3,445,172.77 15,644,597.17 19,089,769.94 

营业利润 81,789,495.79 15,644,597.17 97,434,092.96 

利润总额 81,821,118.67 15,644,597.17 97,465,715.84 

净利润 69,890,104.34 15,644,597.17 85,534,701.5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54,828,731.33 15,644,597.17 70,473,328.50 

基本每股收益 0.1008 0.0288 0.1296 

稀释的每股收益 0.1008 0.0288 0.1296 

4、公司对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及第三季度报告的合并财务

报表进行了更正，受此影响及工作疏忽，2022 年年度报告中“分季度主要财务

数据”，以及 2023 年第一季度、2023 年半年度、2023年第三季度合并资产负

债表、合并利润表、合并股东权益表中的“上年同期数据”也随之变动，变动后

的数据见“1、对公司 2023 年一季度财务报表项目的具体影响，2、对公司 2022 

年半年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合并利润表项目，3、对公司 2022 年三季度报财务

报表项目的具体影响。” 



2022 年年度报告中“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的更正情况如下：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3 月份） （4-6 月份） （7-9 月份）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更正前 183,336,955.10 258,542,191.40 205,650,214.26 493,712,146.16 

更正后 229,473,052.36 299,761,532.63 276,502,587.19 335,504,334.74 

更正金额 46,136,097.26 41,219,341.23 70,852,372.93 -158,207,81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更正前 2,362,448.23 34,431,543.66 23,769,381.73 39,551,845.31 

更正后 26,298,125.35 19,991,998.87 24,183,204.28 29,641,890.43 

更正金额 23,935,677.12 -14,439,544.79 413,822.55 -9,909,95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更正前 704,314.95 10,602,505.48 22,532,138.66 41,576,438.83 

更正后 10,296,475.51 19,109,618.32 23,242,232.62 22,767,071.47 

更正金额 9,592,160.56 8,507,112.84 710,093.96 -18,809,367.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更正前 24,941,930.27 14,938,150.87 -41,877,871.07 -37,008,619.20 

更正后 -57,551,277.55 10,466,250.79 -14,377,321.90 22,455,939.53 

更正金额 -82,493,207.82 -4,471,900.08 27,500,549.17 59,464,558.73 

    注:2022 年年度报告除以上分季数据外,其他内容均不变。 

四、审计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差错更正》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更正后的财务信息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并同意提交该议案至董事会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

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更正后的财务

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六、其他说明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

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公司 2022

年一季度财务报表》（修订版）、《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修订版）、《公

司 2022 年三季度财务报表》（修订版）。公司对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给投资者带

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对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公司已认真分析原因，今后公

司进一步强化对财务会计基础工作的监督和检查，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年

审会计师保持常态化沟通，对重大事项及时处理。同时，公司进一步加强对《企

业会计准则》的学习和培训，强化信息披露文件的逐级审核，相关部门及人员严

格履职，保证各项报告披露的准确性，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13日 


